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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　　为进一步鼓励吸引境内外客商来克山投资兴业，加快产业项目引进和落位，促进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，依据国家和省市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有关政策，结合克山实际，制定本优惠政策。
　　一、支持范围
　　第一条  符合克山县“十三五”规划和产业定位，新落位固定资产投资在5000万元以上（不含地方政府投资，下同），投产后年实缴税金500万元以上(全口径，下同)的工业项目；已落位新增固定资产投资2000万元以上、投产后企业年实缴税金增加200万元以上的新、改、扩建工业项目；新引进、初评和复评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，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以上，投产后年实缴税金新增100万元以上的项目，均享受此政策。
　　二、土地供给
　　第二条  认真执行黑发改〔2009〕131号和黑国土资发〔2016〕99号文件精神，实行最优惠的土地供给政策。对列入我省优先发展产业目录和农林牧渔初加工目录的工业项目，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工业用地最低价标准的70%确定土地出让金底价。
　　三、资金奖励
　　第三条  对年主营业务收入5000万元以上、同比增长10%以上且年实缴税金同比增长10%以上的工业企业，按企业年实缴税金增长部分的5%给予奖励，其中50%用于奖励业绩突出的经营管理团队。
　　第四条  对年内投产固定资产1亿元以上的重点工业产业项目，对投产当年固定资产投资贷款产生的利息给予全额贴息（帮助企业争取贷款额度5%的省级贴息补助，限额2500万元，在省级补贴到位基础上，县补助差额部分）；对投产当年利用自有资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给予补助（帮助企业争取固定资产投资额3%的省级补助，限额2000万元，在省级补贴到位基础上，按同期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基准利率，县补助差额部分）。
　　第五条  对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2亿元以上且同比正增长、新增流动资金贷款3000万元以上的企业，给予贷款全额贴息（帮助企业争取新增流动资金贷款额度5%的省级补助，限额800万元，在省级补助到位基础上，县补助差额部分）。
　　第六条  对发展马铃薯主食化和大豆深加工项目，用于贷款购买加工设备2000万元至1亿元的，按照同期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给予贴息。对年缴税2000万元以上的马铃薯主食化和休闲方便食品加工企业，给予最高1000万元的年营销补贴，用于品牌打造。
　　第七条  对新纳入规模以上、限额以上统计的企业，新评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，实际达到标准的，每户一次性奖励企业法定代表人10万元。
　　第八条  对在境内主板、中小板、创业板首发和借壳上市，以及境外主板、创业板首发上市（上市融资2亿元以上）的，给予一次性补助2000万元（省级补助1000万元，县级补助1000万元）。在“新三板”（北京证券交易所）挂牌的，给予一次性补助400万元（省级补助200万元，县补助200万元）。
　　第九条  凡国家和省市有上下限规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，一律按照下限执行。
　　四、绩效奖励
　　第十条  落位我县的重大产业项目，投资额在5000万元以上（含5000万元）、1亿元以上（含1亿元）、5亿元以上（含5亿元）和10亿元以上（含10亿元）的，投产后分别奖励企业法定代表人50万元、100万元、200万元和300万元。
　　五、基础设施配套
　　第十一条  县政府根据项目建设需要，确定红线外基础设施配套标准并负责建设，达到“五通一平”标准，即：通给水、通排水、通电、通讯、通路和场地平整；按照省工信部门直供电政策，企业可自愿参加电力直接交易，降低用电成本。
　　落位我县的重大产业项目，投资额在5亿元以上（含5亿元）的，可采取“一事一议”的方式予以支持。
　　本政策自2017年9月1日起实施，2017年9月1日前已经签订协议的按协议执行。本政策由县招商局负责解释。

	



